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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演艺灯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广东工业

大学、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伟楷、郭毅、黄前程、梁志远、唐露新、刘贤莉、赖俊斌、胡苏

军、陈晓清、张军波、吴华平、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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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电脑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户外电脑灯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记、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户外电脑灯，可作为制造商、使用者或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和认证的

依据。

注：在本文件中出现的“灯具”代表“户外电脑灯”，不包括激光灯，除非有特别指明是其他类型的

灯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10-201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

抽样计划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7000.1-2015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17-2008 灯具 第2-17部分 特殊要求 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

（室内外）用灯具

GB/T 7922-2008 照明光源颜色的测量方法

GB/T 9468-2008 灯具分布光度测量的一般要求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2017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8595-2016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GB/T 24824-2009 普通照明用LED模块测试方法

GB/T 31897.1-2015 灯具性能 第1部分：一般要求

WH/T 41-2011 舞台灯具通用技术条件

WH/T 83-2019 演出场所电脑灯具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7000.1-2015、GB 7000.217-2008、GB 17625.1-2012、GB/T 18595-2016、GB/T

24824-2009、WH/T 41-2011、WH/T 83-20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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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分类

按光源类型可分为：

a) 白炽光源类灯具；

b) 气体放电光源类灯具；

c) LED 光源灯具；

d) 激光光源灯具。

5 技术要求

5.1 安全要求

5.1.1 安全一般要求

灯具应符合GB 7000.1-2015及其对应的特殊要求，其中防尘防水等级和耐潮湿应符合本

文件5.1.2、5.1.3的要求。

5.1.2 外壳防护等级

灯具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5。

5.1.3 耐潮湿

灯具应防护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经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

±2）%的环境试验箱放置48h后，灯具应正常工作，各项功能应正常，部件无损坏，并符合

GB 7000.1-2015中第10章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要求。

5.1.4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灯具的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除应符合GB 7000.1-2015中第5章及其对应特殊要求规定

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于灯体可运动的灯具，外部接线应无缠结、磨损、拉紧、挂靠、脱落、裸露等不

安全现象；

b) 除 LED 光源外，靠近光源的接线，应使用防辐射耐高温的套管；

c) 有信号控制的灯具，不同用途、不同电位的接线、输入与输出端的接插件，应采取

对应标识，避免错误接插；

d) 控制信号线应远离强电元件，必要时信号线应有屏蔽措施，避免相互干扰；

e) 控制信号线应采用相应的控制线缆和接插件。

5.2 光色电性能

5.2.1 功率

灯具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工作时，其最大输入功率不应大于额定功率的120%。

5.2.2 功率因数

有功输入功率大于25W的灯具，功率因数应不小于0.85。

5.2.3 光通量和发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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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在额定功率的状态下，初始光通量不应低于额定光通量。

电脑灯初始发光效能应不小于15 lm/W。

5.2.4 色温

灯具在最大功率的状态下，灯具色温与标称色温的偏差值应不大于5%。

5.3 电磁兼容

5.3.1 电磁骚扰

灯具电磁骚扰应符合GB/T 17743-2017要求。

5.3.2 谐波电流

灯具的谐波电流应符合GB 17625.1-2012要求。

5.3.3 静电放电

灯具的防静电能力应不低于GB/T 18595-2016中性能等级B级要求。

5.3.4 浪涌

灯具的防浪涌能力应不低于GB/T 18595-2016中性能等级B级要求。

5.4 可靠性

5.4.1 输入电压适应性

额定电压110V的灯具在额定电压±10%范围内，额定电压220V的灯具在额定电压±10%

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各项功能应正常，不出现闪烁。

5.4.2 开关

对于LED光源的灯具，按6.5.2开关试验后，灯具应能在正常工作，各项功能应正常，不

出现闪烁。

5.4.3 高温可靠性

灯具应具有一定的耐高温性能。按6.5.3高温试验后，灯具应能正常工作，各项功能应

正常，不出现闪烁。

5.4.4 低温可靠性

灯具应具有一定的耐低温性能。按6.5.4低温试验后，灯具应能正常工作，各项功能应

正常，不出现闪烁。

5.4.5 振动要求

按6.5.5振动试验后，灯具应能在正常工作，各项功能应正常，不出现闪烁。

5.4.6 表面金属材料耐腐蚀性能

灯具表面金属材料经6.5.6中性盐雾试验后，样品表面不应该出现锈蚀缺陷。

5.4.7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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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的标记应符合GB 7000.1-2015第3.2条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的一般要求

6.1.1 测试环境

除另有规定的项目外，全部试验均应在环境温度为15℃～35℃，相对湿度不大于65%的

无对流风环境中进行。

6.1.2 测试电源

灯具应在额定电压（如额定值是一个范围，取其范围的最大值）和额定频率下进行试验

或测量，测试用电源应有稳压装置，电源电压稳定在额定值的±1%范围内。

6.1.3 光源稳定时间

光源稳定时间不应低于30min。

6.2 安全试验

6.2.1 一般要求

灯具应按GB 7000.1-2015及其对应特殊要求规定试验，应符合5.1.1要求。

6.2.2 外壳防护等级

灯具应按GB 7000.1-2015第9章规定试验，应符合5.1.2要求。

6.2.3 耐潮湿

潮湿试验条件：温度(40±2)℃、相对湿度(93±2)%，试验时间48h，试验后应符合5.1.3

要求。

6.2.4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按GB 7000.1-2015中第5章规定试验和目测手动试验，应符合5.1.4要求。

6.3 光色电试验

6.3.1 功率

按GB/T 31897.1-2015附录B规定试验，应符合5.2.1要求。

6.3.2 功率因数

按GB 17625.1-2012中附录A规定试验，应符合5.2.2要求。

6.3.3 光通量和发光效能

按GB/T 9468-2008规定试验，应符合5.2.3要求。

6.3.4 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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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7922-2008规定试验，应符合5.2.4要求。

6.4 电磁兼容试验

6.4.1 电磁骚扰

按GB/T 17743-2017规定试验，应符合5.3.1要求。

注：宜优先采用电波暗室法测量灯具在30MHz～300MHz频率范围内的辐射电磁骚扰特性。

6.4.2 谐波电流

按GB 17625.1-2012规定试验，在额定电压下测量灯具的谐波电流，应符合5.3.2要求。

6.4.3 静电放电

按GB/T 18595-2016规定试验，应符合5.3.3要求。

6.4.4 浪涌

按GB/T 18595-2016规定试验，应符合5.3.4要求。

6.5 可靠性试验

6.5.1 输入电压适应性试验

额定电压110V的灯具在额定电压±10%范围内，额定电压220V的灯具在额定电压±10%

的条件下，分别进行全功能运行试验2h，应符合5.4.1要求。

6.5.2 开关试验

在额定电压工作条件下，灯具进行30s开、30s关的开关试验，循环的次数为3000次。

注1：对于互连灯具，应在其最大互连的灯具数条件下进行试验。

注2：本条仅适用LED光源灯具。

6.5.3 高温可靠性试验

高温可靠性试验按GB/T 2423.2-2008规定方法进行：

a) 试验温度：（ta+10）℃；

b) 试验时间：连续 48h（即 2 个连续的 24h 周期）试验；

c) 试验条件：每个周期中，前 21h 灯具在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剩余的 3h 断开电源；

d) 试验后，应符合 5.4.3 要求。

注：ta为灯具额定最高环境温度。

6.5.4 低温可靠性试验

低温可靠性试验按GB/T 2423.1-2008规定方法进行：

a) 试验温度：-20℃；

b) 试验时间：连续48h（即2个连续的24h周期）试验；

c) 试验条件：每个周期中，前21h灯具在额定电压下正常工作，剩余的3h断开电源。

试验后，应符合5.4.4要求。

6.5.5 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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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包装状态下，振动试验按GB/T 2423.10-2019规定进行：

a) 振动频率循环范围：10Hz～150Hz～10Hz；

b) 驱动振幅（峰值）：0.15mm(2g)；

c) 扫描频率：≤1 oct/min；

d) 共振点上保持时间：10min。

试验后，应符合5.4.5要求。

6.5.6 表面金属材料耐腐蚀酸性盐雾试验

按GB/T 2423.17-2008规定进行96h酸性盐雾试验，试验后应符合5.4.6要求。

6.6 标记检查

灯具按GB 7000.1-2015第3.4条的规定试验，应符合第5.4.7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定型检验、交收检验和周期检验。

各类检验的检验项目及相应的技术要求、不合格类别、接收质量限见表1。

表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定型

检验

交收

检验

周期

检验

不合格类别 接收质量限

（AQL）A类 B类 C类

安全一般要求 5.1.1 ○ ○ ○ √

1.0
外壳防护等级 5.1.2 ○ — ○ √

耐潮湿 5.1.3 ○ — ○ √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5.1.4 ○ ○ ○ √

功率 5.2.1 ○ ○ ○ √

2.5

功率因数 5.2.2 ○ ○ ○ √

光通量和发光效能 5.2.3 ○ — ○ √

色温 5.2.4 ○ ○ ○ √

电磁骚扰 5.3.1 ○ — ○ √

谐波电流 5.3.2 ○ — ○ √

静电放电 5.3.3 ○ — ○ √

浪涌 5.3.4 ○ — ○ √

输入电压适应性 5.4.1 ○ — ○ √

开关 5.4.2 ○ — ○ √

高温可靠性 5.4.3 ○ — ○ √

低温可靠性 5.4.4 ○ — ○ √

振动要求 5.4.5 ○ — ○ √

表面金属材料耐腐蚀

性能
5.4.6 ○ — ○ √

标记 8.1 ○ ○ ○ √ 6.5

注：“○”表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不进行检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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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定型检验

7.2.1 产品在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应进行定型检验。

7.2.2 定型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或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的质量检验

单位负责进行。

7.2.3 进行定型检验的样品为 2台，定型检验项目按表 1 要求。

7.2.4 定型检验中出现故障或某项不合格时，应停止试验，查明原因，提交分析报告，修

复后重新进行该项试验。若在以后的试验中再次出现故障或某项不合格时，则判定为定型检

验不合格。

7.3 交收检验

7.3.1 交收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进行。

7.3.2 交收检验依批量情况进行全数检验或按 GB/T 2828.1-2012 进行抽样检验。

7.3.3 检验水平为 GB/T 2828.1-2012 中一般检验水平Ⅱ，采用正常一次抽样方案，检验项

目、接收质量限按表 1 要求。

7.4 周期检验

7.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周期检验：

a) 改变设计和主要工艺或更换关键元器件及材料时；

b)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不少于一次周期检验；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4.2 周期检验抽样程序按 GB/T 2829-2002 进行，采用一次周期抽样方案，判别水平Ⅰ，

不合格类别按表 1 要求。

7.4.3 周期检验项目按表 1要求，不合格质量水平按表 2 要求。

表2 不合格质量水平

不合格类别 A B C

不合格质量水平（RQL） 30 65

样本大小 3

判别数组[Ac、Re] [0，1] [1，2]

7.4.4 周期检验的样本抽取、样本检查、合格/不合格的判定、检验后的处置按 GB/T 2829

-2002 中的相关要求进行。

8 标记、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记

灯具标记应符合GB 7000.1-2015及其对应特殊要求，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带电源串接输出的互连灯具，应标明最多可串接的灯具数量，应在灯体上标记最大

输出电流；

b) 灯具外部不可触及的高温部位，应有警告标记；

c) 带机械装置灯具应有手勿触摸警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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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维护灯具前应切断电源的警告标记。

8.2 包装

8.2.1 包装箱标志

包装箱外表面应有如下内容：

a) 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邮编；

b) 产品执行标准号；

c) 产品名称、型号和商标；

d) 生产日期、批号；

e) 额定电压和功率；

f) 重量（毛重、净重）、体积、数量、堆码；

g) 产品尺寸；

h) 有“小心轻放”“向上”“防震”及“防潮”等图示标志，相关标志应符合 GB/T 191-2008

要求。

8.2.2 包装箱内文件

包装箱内应有装箱清单、产品合格证、备附件、说明书、售后服务单及根据产品技术条

件中规定的其他文件。其中，说明书应包括产品说明、技术参数、光度数据、产品执行标准

和制造商名称、地址、电话等。

8.3 运输

灯具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水的淋袭和强烈的机械震动。

8.4 贮存

灯具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周围环境不允许有有害气体、强烈机械振动、冲击和强磁场作

用的仓库内。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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